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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839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四川长虹            编号：临 2015-077 号 

 
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《关于下达清算节能家电产品推广
补贴资金的通知》相关事项的公告 

 
 

 

 

一、通知情况 

2015年12月28日，公司收到绵阳市财政局绵财投[2015]77号《关于下达清算

节能家电产品推广补贴资金的通知》，通知主要内容如下：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

下达清算节能家电产品推广补贴资金的通知》（川财投[2015]238号）（以下简称

“通知”），向本公司拨付节能家电产品（热泵热水器）推广补贴清算资金8万元；

收回本公司节能家电产品（平板电视）推广补贴清算资金43956万元。 

二、本公司涉及的节能产品补贴情况 

根据国家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及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的一系列节能产品

惠民工程的实施细则及财建[2012]779号《关于认真做好节能家电推广工作的通

知》，明确此次节能产品惠民工程补贴的对象为终端消费者，同时要求：企业应

当在销售时即将补贴资金兑付给消费者，不得要求消费者在购买后二次回商场领

取补贴；推广企业要按旬及时统计上报终端销售数据，并在“节能产品工程信息

系统”（以下简称“信息系统）中进行录入，财政部将根据每旬销售数据预拨补

贴资金给公司。 

截止目前，本公司已累计收到节能产品惠民工程补贴资金（以下简称“补贴

资金”）214376万元，尚有9430.50万元未收到。根据上述通知精神，补贴资金清

算后，本公司需退回已经收到的补贴资金43956万元，同时公司账面应收到补贴

资金9430.50万元也已无法收回。 

三、本公司涉及节能产品推广补贴资金会计处理情况 

1、前期补贴资金的会计处理情况 

按照相关规定，公司认为此次补贴资金为国家给予消费者的补贴，企业根据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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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的政策规定代先行审核资料，审核无误后将补贴先垫付给消费者，履行了代

垫（代付）和代收职责。具体会计分录如下：  

收到节能补贴信息，审核无误并成功录入信息系统，公司和商家结算时：  

借：其他应收款-节能惠民补贴款  

贷：银行存款（或预收账款-商家）  

收到财政预拨的节能补贴资金时 ： 

借：银行存款  

贷：其他应收款-节能惠民补贴款  

实际操作过程中，财政预拨付款在公司每旬上报成功录入系统的销售数据之

后，晚于公司垫付，形成了其他应收款-节能惠民补贴款的期末余额，公司根据

公司应收款项会计估计，按账龄组合法计提坏账准备，具体会计分录如下：  

借：资产减值损失-其他应收款  

贷：坏账准备-其他应收款  

本公司认为，节能产品推广补贴资金，公司履行的是代财政部垫付职责，垫

付资金时确认为一项其他应收款，收到财政部拨付的补贴资金款冲减其他应收

款。其他应收款的确认处理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

第十七条的相关规定，期末按照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2

号——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第四十三条后续计量的规定。 

公司财务报告审计签字会计师在以前年度的年审中，没有对本公司的上述会

计处理提出异议。 

2、本次对退回及无法收回补贴资金的会计处理分析及会计准则依据 

根据通知精神，本次需退回已经收到的补贴资金43956万元，同时公司其他

应收款-节能产品惠民补贴款期末余额9430.50万元也已无法收回。未收到补贴资

金不再收取，且退回已经收到的部分资金，是相关部门对补贴资金决算的结果。 

根据企业会计准则-《基本准则》第三十五条第三段，企业发生的交易或者

事项导致其承担了一项负债而又不确认为一项资产的，应当在发生时确认为费

用，计入当期损益。因此，公司退回43956万元节能产品惠民补贴款，会计处理

如下： 

借：营业外支出 43956万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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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贷：其他应付款-节能产品惠民补贴退款  43956万元 

借：其他应付款-节能产品惠民补贴退款  43956万元 

    贷：银行存款   43956万元 

根据企业会计准则-《基本准则》第三十五条第二段，企业发生的支出不产

生经济利益的，或者即使能够产生经济利益但不符合或者不再符合资产确认条件

的，应该在发生时确认为费用，计入当期损益。因此，公司其他应收款-节能产

品惠民补贴款，会计处理如下： 

借：营业外支出 7974.93万元 

    坏账准备-其他应收款   1455.57万元 

    贷：其他应收款  9430.50万元 

本公司认为，该项节能产品惠民补贴支出的退回损失及因履行代垫职责形成

的其他应收余款不再收取,属于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之外的支出与损失，作为营业

外支出核算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关于损失定义的规定。 

公司财务报告审计签字会计师认为公司的会计处理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规

定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分析 

本次应退回已经收到的补贴资金 43956 万元和无法收回的账面应收补贴资

金 7974.93 万元（扣除本公司已计提的坏账准备），上述事项将相应减少本公司

2015年度合并报表利润总额为 51930.93 万元。 

经本公司核查，本公司对通知要求收回的补贴资金清算结果存有异议，公司

正与相关部门进行积极沟通并拟申请对公司补贴资金进行重新核算。本公司将按

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上述事项，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5年 12月 30日 


